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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文章研究国际海底管理局为提升最不发达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

国际海底事务所开展的能力建设工作的政策法规依据,系统梳理国际海底管理局已经开展的能力

建设相关工作,分别介绍国际海底管理局开展的承包者培训项目、海洋科学研究项目、国际海底管

理局实习生培训项目和其他能力建设项目以及有关项目的关注点,分析已开展的能力建设工作存

在的不足,并提出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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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ispaperproposedthepolicyandregulatorybasisofInternationalSeabedAuthority's

capacity-buildingworkforleastdevelopedcountries,land-lockeddevelopingcountries,andsmall

islanddevelopingnations.Asystematicreviewofthecapacity-buildingworkcarriedoutbytheIn-

ternationalSeabedAuthorityhadbeenconducted.Astudyofthecontractortraining,themarine

scientificresearchproject,theinterntrainingprogram,andothercapacity-buildingprojectswhich

hadbeenorganizedbyInternationalSeabedAuthorityhadbeenresearched,andtheconcernsof

theprojectshadbeenanalyzed.Meanwhile,theshortcomingsofthecapacity-buildingworkhad

beencarriedoutandsomeinspirationswereobtain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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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国际海底管理局(以下简称海管局)是根据

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(以下简称《公约》)所

设立的国际机构,是《公约》缔约国组织和控制各国

管辖范围外的国际海底区域(以下简称“区域”)内

活动,尤其是管理“区域”内资源的组织。《公约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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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11月16日生效,海管局亦于当日宣布成

立,其责任和义务之一就是促进和鼓励各国在“区

域”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,同时开展国际合作以促

进技术、知识和研究的发展,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

创造培训和能力建设的机会。

为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,在自然资源部

和海管局的共同努力推动下,“中国-国际海底管理

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”(以下简称联合中心)于

2019年10月正式获批成立。联合中心是面向国际

社会(尤其是发展中国家)开放的致力于深海科学、

技术和政策培训与研究的机构,主要职责包括:为

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提供深海科技和法律法规方面

的业务培训;研究深海采矿的发展方向和深海技术

的发展趋势,为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依据;

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在“区域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[1]。

由于联合中心的建设与运行没有成熟的模式

和经验可供参考,为推动联合中心的建设与运行,

同时为国内相关培训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,本研究

系统梳理海管局能力建设的法律法规依据和主要

项目,分析存在的问题,从而获得启示。

1 能力建设的法律法规依据

为充分推动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“区域”内开

展的各类活动,提高有关国家针对“区域”内事务的

科技认知水平和综合参与度,充分履行海管局的任

务和使命,海管局推动开展一系列能力建设工作,

相关能力建设工作的开展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。

联合国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中的“可持续

发展目标14”提出增强发展中国家海洋科学认知、

提高研究能力和转移海洋技术的要求。《公约》第

二四四条、第二七五条和第二七六条等条款为发展

中国家的学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培训机会,并推动

发展中国家成立国家海洋科技研究中心。海管局

第二十四届大会批准通过《国际海底管理局2019-

2023年战略计划》[2-3],包括9个战略方向,旨在促

进海管局实现其使命目标,其中的2个战略方向专

门涉及能力建设。①“战略方向5”关注海管局确保

其有效制定和实施能力建设措施的作用,通过透明

的过程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并使其充分参与有

关活动;②“战略方向6”概述海管局的重要任务,充

分确保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“区域”内的活动,这些

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

和内陆发展中国家。

2 能力建设的项目

自2000年以来,海管局已主导和实施承包者培

训项目、“区域”海洋科学研究培训项目和实习生项

目3个主要项目[4],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

发达国家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

能力。自2017年以来,海管局还推动开展其他一系

列培训活动,用于强化其成员国的能力建设,包括

深渊倡议项目、非洲深海海底资源项目和秘书长深

海研究卓越奖等。海管局于2020年2月在牙买加

金斯敦组织召开以“能力建设、资源与需求评估”为

主题的研讨会,梳理已开展的能力建设工作的有效

性和影响力,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。

2.1 承包者培训项目

根据《公约》附件三第十五条,海管局的每份承

包合同应包括1份时间表,即由海管局、矿区承包者

及其担保国合作拟订提高发展中国家学员能力的

培训方案。培训方案通常根据海管局和承包者之

间的协商约定,在海管局法律与技术委员会(以下

简称法技委)的指导下制定,主要目的是使发展中

国家学员、学员所在国家和海管局成员国获益。组

织实施该项目的承包者所在担保国的国民同样享

有该项目的培训机会。

2013—2019年海管局的19个矿区承包者为来

自37个国家的108名学员提供培训机会。已开展

的承包者培训项目包括短期、中期和长期培训3类,

提供海上实训、短期培训、研讨会以及可获得硕博

士学位的培训项目,采取室内培训和海上航次培训

等形式,围绕海底矿产资源勘探、海洋环境管理和

海洋矿产资源评估等主题展开。学科设置紧密围

绕“区域”勘探工作的需求:①在海洋地质方面,主

要包括深海矿产资源种类(多金属结核、富钴结壳

和多金属硫化物)、深海矿产资源分布和丰度评估、

结核和沉积物取样和描述、沉积物孔隙水、地球化

学以及岩土分析;②在海洋环境方面,主要包括海

洋环境研究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影响评估;③在

海洋调查方面,主要包括各种海洋调查方法和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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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;④在地球物理和物理海洋方面,主要包括相关

数据的采集、处理、分析和解释方法;⑤在实验室研

究方面,主要包括实验室仪器的操作和使用;⑥在

海底勘探方面,主要包括多金属结核的自适应路径

规划技术以及结核集矿机的水下路径规划技术。

2013—2019年承包者为学员提供较为丰富的

培训方式,包括登船海上培训(占比为57%)、陆上

短期培训(占比为16%)、工程实习培训(占比为

11%)、硕博士学位培训(占比为4%)以及研讨会

(占比为12%)。在受训学员中,约有70%来自非洲

和亚太地区(各约占35%),28%来自拉丁美洲和加

勒比地区,63%来自库克群岛、古巴、斐济、牙买加、

基里巴斯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,

37%来自孟加拉国、马达加斯加和缅甸等最不发达

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。

2008—2012年有10个学员获得承包者培训项

目的培训机会。自2016年开始(后先驱投资者时

代),所有新签署矿区合同的承包者必须承担培训

项目。根据现有培训合同和延期合同,当前有效勘

探合同有30个,且预计每个承包者将在5年内提供

10个培训机会,这意味着2020—2024年将有300个

培训机会,受训学员的人数将是过往4年的2.5倍。

此外,女性获得培训机会也在不断增加,据统计,女

性学员的占比2014年为25%,2017年为42%,

2019年达到50%。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与开发

协会在承包者培训项目中投入最多,主要原因是其

与海管局签订的勘探合同最多。

2.2 “区域”海洋科学研究培训项目

“利用捐赠基金开展的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科学

研究项目”于2006年在海管局第十二届大会上通过

决议,并于2007年实施首期培训。该项目资助下的

大多数活动是参加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,而非科学

技术实践培训。该项目的目标是促进和鼓励在“区

域”内开展海洋科学研究,尤其是支持发展中国家

的海洋科技人员参加海洋科学研究计划项目,并为

其提供培训、技术援助和科学合作的机会。项目资

金来源包括先驱投资者支付给海管局筹备委员会

的申请费的余额以及海管局成员国、其他国家、国

际组织、学术科研机构、慈善组织、公司和私人的

捐款。

在项目操作程序上,国际相关科研机构向海管

局提出拟组织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培训项目的申请,

海管局通过顾问咨询专家组对申请进行评估,由专

家组向秘书长提出建议,秘书长根据建议在资金允

许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提供财政援助。

国际相关科研机构围绕该项目已组织开展相

关工作,这些机构包括英国国家海洋中心、印度国

家海洋技术中心、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、德国联邦

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、英国自然历史博物

馆、杜克大学、大洋中脊协会和上海交通大学等。

截至2019年年底,来自50个国家的145名学员接

受由该项目资助和组织的培训和研究等活动。受

训学员大多来自亚太(占比为39%)和非洲(占比为

36%)地区,16%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,5%
来自东欧、西欧和其他地区;69%来自库克群岛、斐

济、圭亚那、牙买加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、巴布亚新

几内亚、苏里南、汤加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小

岛屿发展中国家,31%来自安哥拉、孟加拉国、马达

加斯加、塞拉利昂和毛里塔尼亚等最不发达国家,

暂时没有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学员参与;女性学员的

占比为39%。在培训主题方面,约有52%的培训关

注科学技术,其他则关注海洋法,非洲国家希望获

得更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培训机会。

2.3 实习生项目

2014年由海管局发起的实习生项目主要有

2个目标:①提供平台,使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生

和年轻的政府官员了解海管局的工作和职能;②促

进实习生发挥自身优势,为海管局的发展提供支撑

和帮助。因此,该项目不仅为青年学生和专业人员

提供参与国际组织日常工作的机会,而且使实习生

为海管局作出贡献。

在项目操作程序方面,海管局秘书处的各个办

公室根据各自的工作内容陆续提出实习岗位所需

的实习生数量和拟开展工作的需求,实习生遴选和

招募程序持续进行。每个实习生都在指定的海管

局工作人员的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。实习期限

最短为1个月,最长可延长至4个月。

实习申请人须在实习前至少1个月内向海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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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处提供其所接受的教育、所从事的研究和就业

记录等一般信息。秘书处收到申请后,将申请转发

给培训协调员,以组织对申请进行评估和评分。特

设委员会进行对实习生的选择,该委员会由海管局

的3名专业人员组成。实习申请人一旦被选中,须

在学业课程毕业前或毕业后1年内开始实习;未被

选中的实习申请人通常会被列入候选人名录,并在

海管局发布其他实习机会时收到通知。2019年

4月,海管局对其一般招聘流程进行改革,并加入联

合国人才管理门户平台,所有实习信息的发布和申

请都可通过该平台进行。

参加本项目产生的交通、签证、住宿和生活等

所有费用均由实习生本人或所在机构承担。目前

实习生的经费来源主要有2类,即从其所在机构获

得资金支持或从政府间组织的技术支持中受益,还

有部分实习生自筹资金参与实习。

截至2019年年底,共有30名大学毕业生或政

府官员参加海管局实习生项目,其中32%来自库克

群岛、牙买加、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等小岛屿发

展中国家,33%来自西欧地区,23%来自拉丁美洲

和加勒比地区,还有3名来自观察员国,没有来自非

洲和东欧地区以及最不发达国家或内陆发展中国

家的实习生。实习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(占比为

78%),来自亚太和西欧地区的实习生最多,占比约

为66%。

2.4 其他项目

为支持和推动联合国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

程》的实施,自2017年以来,海管局一直注重计划性

工作的开展,尤其是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,确

保其充分参与海管局和联合国的工作。2017年的

联合国海洋会议登记7项自愿承诺,以支持《2030年

可持续发展议程》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尤其是“可

持续发展目标14”的实现。其中,海管局组织开展

的相关工作主要包括深渊倡议项目、非洲深海海底

资源项目和秘书长深海研究卓越奖,同时在相关工

作中注重女性的参与度。

2.4.1 深渊倡议项目

“蓝色增长的深渊倡议”主要是为提升小岛屿

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知

识和能力,根据《公约》第十一部分和《2030年可持

续发展议程》的有关要求指导深海采矿的法律和监

管框架。该项目由海管局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

部以及太平洋共同体合作实施,通过建立必要的治

理结构和机制,确保各太平洋岛国履行其国际义务。

深渊倡议项目的实施背景是2011—2016年太

平洋共同体与欧盟合作实施的SPC-EU 深海采矿

项目,该项目主要是为帮助太平洋岛国改善其对深

海矿产资源的治理,即通过完善法律框架和提高技

术能力来开发海洋矿产资源。SPC-EU深海采矿项

目已协助15个参与国在海洋矿产开采、政策制定、

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环境监测方面提升能力。

深渊倡议项目主要通过区域讲习班的形式开

展。例如:2019年2月海管局在汤加组织区域讲习

班,来自9个太平洋岛国、国际和区域组织、私营部

门和海管局法技委的代表参加。本次讲习班的成

果是确定各参与国的能力建设需求,主要包括运行

与太平洋小岛屿国家的作用和责任有关的法律和

政策框架、提高太平洋小岛屿国家参与“区域”内海

洋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并获取研究结果的能力、提高

太平洋小岛屿国家在“区域”内进行环境管理和监

测活动的能力以及利益分享。讲习班的组织实施

提高了太平洋岛国对“区域”内海洋科学研究计划

项目和勘探活动的参与度,有助于其履行国际义务

并实现蓝色经济发展目标。

这类培训属于面向太平洋岛国的区域研讨会,

研讨主题与各国需求紧密结合,目标性较强,促进

在深海采矿行业具有共同利益和不同参与水平的

国家在面临的挑战和获得的收益方面进行较深入

的交流。

2.4.2 非洲深海海底资源项目 
非洲深海海底资源(ADSR)项目由海管局和非

洲联盟联合实施,所有活动均与《公约》缔约国、有

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科学和学术界密切合作。

该项目得到挪威发展合作署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支

持,并以挪威发展合作署的捐赠为主要资金来源,

其关键组成部分是在每个非洲区域举办1次讲

习班。

ADSR项目的另一项工作内容为2020年在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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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秘书处的部署下,从非洲国家遴选和借调10名

专家(包括5名女性),倾向于具有海洋和蓝色经济

政策制定和实施经验的候选人。这些专家的主要

工作包括:支持海管局秘书处环境管理和矿产资源

办公室的有关工作;开展对海管局地质资料的评

估;查明海管局监测“区域”资源发展所需的数据缺

口;加强与海管局秘书处和法技委数据管理小组的

合作,在海管局数据库中整理海洋地质数据;促进

与当地大学在地球科学方面的合作,以提高对海管

局工作的认识。

ADSR项目已开展的2次讲习班为与会者提供

很好的论坛平台,有助于加强对大陆架和“区域”勘

探开发有关法律制度的研讨,进而增加非洲国家参

与“区域”内活动的机会,有效支持非洲蓝色经济的

发展。

2.4.3 秘书长深海研究卓越奖 
由于《公约》授权海管局促进和鼓励在“区域”

内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协调和传播研究成果,

2017年启动秘书长深海研究卓越奖,旨在表彰发展

中国家的青年研究人员在促进深海环境科学认知

或环境可持续监管框架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

和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海管局充分认识到女性在海洋科学领域的重

要作用,并坚定地致力于通过能力建设增加女性的

参与机会,从而有效促进相关发展中国家海洋科技

的发展。

3 存在的问题

承包者培训项目的开展形式较为丰富,但受训

学员的数量不足且地域分配不均,培训内容尚未充

分结合学员所在国家(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、内陆

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)的直接需求。受

制于缺乏出海经费支持、船上床位有限和存在安全

风险等因素,海上实践培训机会不足;承包者应至

少提前6个月向海管局提供培训尤其是海上实训机

会,但海上工作往往难以提前确定,出海时间也有

可能变化;已获得培训资格的学员由于个人健康等

原因,往往无法如期参加已安排好的海上培训计

划。缺乏平台支撑学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分

享,实践培训尤其是参与科学调查航次以及环境与

资源相关调查研究的机会不足。根据《公约》相关

条款,承包者应为海管局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机会,

但目前尚未开展相关工作。已开展的培训资料保

存不全,且缺乏评估机制和指标,较难评估培训对

学员及其所在国家的影响以及能力建设活动的

质量。

“区域”海洋科学研究培训项目尚未充分满足

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需求。目前学员的遴选工作由

获得海洋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的机构承担,但各

类机构采用的遴选标准不一。培训主题主要集中

在法律和海洋政策,培训形式主要是室内教学。获

得资助的机构相对集中。尚未建立学员数据库,较

难跟踪培训的效果和影响。海管局秘书处借助学

员的专业知识开展咨询工作的想法较难实现。

小岛屿发展中国家、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

中国家的实习生往往因缺少资金支持而无法参加

实习工作,不利于相关国家能力的提升。海管局内

部尚未制定明确的职权范围来指导实习生参与秘

书处的日常工作,缺乏计划性。海管局秘书处与相

关机构的沟通仍不充分,难以遴选较合适的实习

生,实习生申请人的数量很少,有时须多次发布招

募通知。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或数据,较难评估实

习生项目的目标实现情况。

4 启示

为推进联合中心等海洋国际培训项目的有效

实施,可从已开展的海管局培训工作中初步获得

启示。

(1)加强学员遴选环节的宣传,充分利用网站

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推广。注重将培训名额

向最不发达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

国家倾斜,提高女性学员的数量。

(2)培训主题和内容关注“区域”热点研究方

向,并契合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需求。参考和借

鉴海管局已开展能力建设工作的主题设置,围绕

“科学、技术、法律法规”3个方向开展课程设计,研

究确定“区域”能力建设工作的优先方向,将勘探和

开发确定为优先培训内容,使培训更加丰富、聚焦

和深入,如“区域”内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技术、环

境调查与影响评价技术、海底地貌、地质和地球生



第2期 史先鹏,等:国际海底管理局能力建设工作研究与启示 63   

物化学过程、海底生态系统、数据获取和解释以及

海底勘探与开发风险评估等。

(3)力求培训形式多样和内容充实,做到理论

与实践培训相结合以及室内与室外培训相结合,综

合提高学员的海洋科技认知水平。

(4)建立学员数据库,开展培训全过程的跟踪

评估,明确培训工作对学员事业发展发挥的作用以

及给学员所在国家带来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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